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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苏州电梯厂有限

公司（“苏电”）、迅达控股有限公司（Schindler Holding AG，“迅达”）

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草签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苏电将持有的苏州迅

达电梯有限公司（“苏迅”）37%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迅达，股权转让价

款：人民币 167,500,000 元（壹亿陆千柒百伍拾万元）。本次股权转让

完成后，苏电不再持有苏迅股权。该协议还需由苏州市对外贸易经济

合作局等政府部门批准后生效。本次转让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0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

于 2006 年 7 月 4 日以 11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“关

于出让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股权的预案”。此预案还需提交本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“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”刊载

于同日的《证券时报》。 

二、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

1、迅达控股有限公司（Schindler Holding AG，“迅达”）是根据

瑞士法律合法成立和存续的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独立法人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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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披露信息，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，资产总额为 20.87 亿瑞士法郎，

负债为 9.32 亿瑞士法郎，净资产为 11.55 亿瑞士法郎。2005 年总收

入为 2.7 亿瑞士法郎，净利润为 1.77 亿瑞士法郎。 

2、苏州电梯厂有限公司（“苏电”），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注

册地址：苏州新区商业街 28 号，注册资本：5,886.8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 

电梯（与迅达合资后实际停停止经营）、停车设备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苏迅是由迅达、苏电和怡和有限责任公司（“怡和”）根据于 1988

年 11 月签署的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和《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章

程》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现

迅达、苏电和怡和分别拥有苏迅 55%、37%和 8%的股权。苏迅注册

地址：苏州市金门路 358 号，注册资本 15,537.26 万元。主要从事制

造、销售、安装、维修各类电梯、自动扶梯、自动人行道及其零部件。

经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（安永大华业字（2006）第

340 号），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，苏迅总资产 84,278.46 万元，所

有者权益 28,985.18 万元（其中：未分配利润 8480.66 万元），2005 年

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118,473.08 万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18,097.11 万元，

净利润为 4,499.57 万元。 

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、转让价款：人民币 167,500,000 元（壹亿陆千柒百伍拾万元）。 

2、支付方式 

（1）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的 10 天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5%（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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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,375,000 元）。 

（2）协议经苏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等其他政府部门批准文

件后的 10 天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55%（人民币 92,125,000 元）。 

（3）20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支付转让价款的 40%（人民币

67,000,000 元）。 

3、生效条件 

（1）有关各方在正式交易文件上签字并盖章。 

（2）迅达、苏电和怡和各自的董事会等的内部权力机构批准。 

（3）获得苏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等其他政府部门的批准文

件。 

（4）约定的承诺和保证全部得到满足。 

（5）有关各方要求的其他合理条件。 

4、其他 

（1）苏迅股东之一怡和须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（2）股权转让后，苏迅将按照有关中国法律的规定，转制并重

新注册为外商独资企业。 

五、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1、相关各方约定，对苏迅 2005 年 12 曰 31 日审计基准日后的

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，按各方出资比例予以分配 4054 万元，苏电将

分得 1500 万元。 

注：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，苏迅所有者权益为 28985 万元，

在分配 2005 年度红利 4054 万元及上述 4054 万元以前年度未分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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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后，所有者权益为 20877 万元。 

2、2006年度红利：协议各方约定苏电应得的2006年红利为人民

币15,000,000元（壹千伍百万元），应于苏迅收到2006年度审计报告后

的15天内支付给苏电，但最迟应不晚于2007年3月31日。 

3、禁止竞争及经济补偿：迅达、苏电、本公司、苏迅四方草签

了《禁止竞争及保密协议》，主要内容是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成交之

日起3年内，苏电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企业不得直接或间

接从事有关电扶梯整梯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维修、保养等业务，

也不得未经苏迅事先书面同意雇佣苏迅的技术、管理人员或熟练工

人。对苏电作为苏迅股东期间所了解的迅达和苏迅保密信息承担保密

义务。作为对遵守上述义务的对价，苏迅应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

的成交日后的3年内向苏电支付总额为人民币40,500,000元（肆千零伍

拾万元）的经济补偿。该经济补偿分3次平均支付（即每次支付人民

币13,500,000元），如成交日在2007年3月31日或以前，支付日期为2007

年至2009年每年的3月31日；但如成交日在2007年3月31日以后，则双

方应就支付时间另行协商。 

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。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

发展。 

六、资产出让的背景及原因 

1、根据本公司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，提升主业集中度的整体战

略部署和发展目标，须逐步调整投资方向、加大有控制力、具有自主

知识产权产业的培育力度。 

 4

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

2、迅达根据其发展战略须对其在中国境内企业之间的产品分工、市

场划分、职能组合等进行调整。 

此次出售苏迅股权可以为公司形成9025万元股权收益（税前）。

将增强公司对磨料磨具、电瓷、测绘仪器、净化等精英产业的投资和

培育力度，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投向的控制力和集中度，有利于公司

持续健康发展，维护了公司及股东权益。 

七、建议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后，授权公司董事

长具体实施操作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草）； 

2、《禁止竞争及保密协议》（草）； 

3、第四届董事会 200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; 

4、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2005 年财务报表； 

5、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（安永大华业字

（2006）第 340 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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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董事会签章

页） 

 

 

 

 

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2006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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